
大公報記者 趙之齊

教
育局昨日公布優化中、小學英文和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
要求的措施。自2024/25學年起，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

度」 （IELTS）（學術領域）和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
話水平測試」 將取代現有的 「語文能力評核」 （LPA）的筆試和
口試，而由教育局舉行的 「課堂語言運用」 評核則維持。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考試下學年起停辦，改由「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
度」（學術領域）和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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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一間中學的一位英文科老師
認為，新政策下，教師準備IELTS的考

試較以往LPA更容易，因LPA包含批改學生作文，需要老師
指出學生文章的錯誤，而IELTS的考試不包含這項內容。也
因此，她認為這項考試在反映教師的教學水平時，準確程度
或不如LPA。不過，她指出，該新政的好處在於IELTS是獲
國際性認可的，其證書成績應用範圍會更廣。

LPA涉批改英文作文較全面
參加過LPA及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有多年中文執教經驗

的教聯會副主席謝煒珞表示，普通話水平測試並不會較LPA
更難，認為老師只需了解水平測試的要求並適應，具體準備
上沒有太多變動，不會有額外壓力。在她看來， 「二甲是一
個普通話老師應該要有的水平」 。

普通話水平測試時間短更方便
她此前聘請老師時留意到，很多教師都已擁有普通話水

平測試的證書，以此在參加LPA時可以豁免一張卷，但這兩
場考核中有許多重複的地方，因此認為新制度使得教師的考
核流程更精簡。據她回憶，LPA通常難以在一天內完成，相
比起來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考試時間更短，相信會更方便。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的粵教中文科張老師說道，
LPA最難的部分是在本次新政策中保留的 「課堂語言運用」
評核，因要求在課室環境下用普通話準確傳遞信息，對很多
老師來說，在教學過程中即時將廣東話轉化成地道的普通話
時有難度，常顯得蹩腳。在她看來，新政策推出後保留了課
室用語的考核，相信普通話教學的質素能得到保障。她補充
道，該項政策的更新主要針對普通話中文科老師，粵教中文
科的老師不受影響。 大公報記者趙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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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英文教師IELTS評級須達7.5級
教育局更改語文能力要求

取代語文能力評核
過往 「語文能力評核」 的英國語文科

評核共設五卷，包括閱讀、寫作、聆聽、
口語和課堂語言運用。在新政策下，教師
須在IELTS整體評級中達到7.5級或以上，
並在同一張成績單中，聆聽、閱讀、寫作
和口語各項均達到不低於7.0級。而對於英
文科主任，則須在IELTS中整體評級達到
8.0級或以上，且各項成績均不低於7.5級。

由於IELTS（學術領域）成績設有兩年
有效期，新聘或新調派任教英文科的在職
常額教師／英文科主任，須持有效成績，
方可視為已達到語文能力要求。如教師在
開始任教英文科時所持有的IELTS（學術領

域）成績已符合上述指定要求及仍有效，
則毋須再次應考。即使有關教師其後轉職
至另一所學校擔任英文科常額教師或英文
科主任，亦毋須再次應考。

普通話教師須獲二級甲等或以上
LPA的普通話科則設四卷，包括聆聽

與認辨、拼音、口語和課堂語言運用。新
制度下，教師須在普通話水平測試中獲得
二級甲等或以上。

在新制度的改革中，兩科均保留了
「課堂語言運用」 評核環節，教師均需在

該考核中達標。有老師認為此項考核是過
往考試中最難的部分，需在真實的課堂環
境中進行，有時學生的反應和互動都會影

響分數，而老師難以提前把握。
據悉，語文能力評核自2001年起，每

年舉行一次，而本港的普通話水平測試通
常於每年4月、8月及12月舉行，IELTS考試
每月都會舉行，可供選擇的考試頻次較
多。

隨着優化措施的推行，教育局和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合辦的 「語文能力評核」 筆
試和口試於2024/25學年起停辦。已持有
「語文能力評核」 筆試、口試和 「課堂語
言運用」 相關成績而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
教師，其資歷將繼續獲認可。具體要求請
參閱教育局通函第74/2024號，而 「課堂語
言運用」 評核有關報名詳情稍後將在教育
局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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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條例生效後，香港如何強治理？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與

香港國安法共同構成了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體系，這為香港提升治理效能
提供了有利條件，香港由此進入 「後23
條」 時期。

今年全國 「兩會」 期間，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參
加政協港澳聯組會討論時指出： 「實踐
證明，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
完成時。當前，港澳維護國家安全的形
勢仍然十分嚴峻，只有敢於鬥爭，善於
鬥爭，才能保穩定、保發展。」

遵照丁薛祥副總理的講話精神，維
護國安條例生效後，香港如何強治理、
護國安、保穩定、促和諧？在 「後23
條」 時期，這是香港特區政府及管治團
隊應該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從總體上看，有了國安法和維護國
安條例的共同護佑，香港提升治理水平
的客觀條件更好了，但真正要推動香港
治理躍上新台階，還需要作出艱辛努
力，特別是應聚焦以下三個重點發力。

精準打擊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過往，由於沒有維護國安條例，對

基本法第23條訂明須禁止的七類危害國
家安全行為，無法精準識別，也難以有
效打擊，出現許多執法的 「盲區」 及
「模糊地帶」 ，警方執法時經常受到質

疑和掣肘。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維
護國安條例的條款非常清晰，有法可
依，違法必究。

比如，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暴徒
在全港大範圍破壞和損毀港鐵、巴士、
交通燈、機場等公共設施，給國家和地

區安全造成極大風險。維護國安條例借
鑒英國《2023年國家安全法》、澳洲
《刑事法典》等有關規定，設 「危害國
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 ，以打擊損害或
削弱公共基礎設施的犯罪行為。

又比如，過去，外國反華勢力在香
港的間諜活動十分猖狂，香港一度被稱
為 「亞洲諜報中心」 。但香港國安法並
沒有 「間諜罪」 ，香港國安條例訂立了
「境外干預」 「參加或支持境外情報組

織，或接受其提供的利益」 「危害國家
安全的破壞活動」 等罪行。這些罪行的
訂立，參考借鑒了普通法地區的相關法
律，使打擊間諜活動有了法律依據。

從理論上講，維護國安條例的條款
非常清晰，可以對國安犯罪實施精準精
確有效打擊，而不會傷及無辜。但實施
過程中的情況會千變萬化，不排除有許
多情況至今沒有遇到過，也沒有預想
到。能不能準確把握法律規定？能不能
理解立法原則？對於香港警方和司法機
構來說，都是一個新挑戰，需要在實踐
中提升執法和司法能力。

全力保障居民福祉和權益
制定維護國安條例有三個原則：一

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原
則；二是根據基本法和適用於香港的國
際公約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原則；三是根
據法治積極預防和懲罰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的原則。

從最終生效的條例看，以上三大原
則都得到充分體現，特別是本港居民特
別關心的第二個原則。

比如，本港居民擔心 「誤墮法

網」 。維護國安條例對 「國家秘密」 的
定義，明確有關資料、文件、物品必須
屬於國安條例規定的7個特定領域，而
且必須符合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便相
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的實質要件，才
構成 「國家秘密」 。

再比如，本港居民關心 「言論和新
聞自由會否受限」 。維護國安條例對
「輸入具煽動意圖的刊物」 「非法獲

取、管有、披露國家秘密」 「非法披露
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 等特定罪行的
免責辯護作了具體規定，特別是明確將
維護公眾利益作為非法獲取、管有、披
露國家秘密有關罪行的免責辯護理由，
以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

儘管如此，在具體實踐中，仍有許
多複雜情形。比如，有人希望不斷透過
批評政府，令其取消某項政策，政府回
應後，他（她）並不滿意，仍不斷批
評，從客觀效果看，或煽動大家對政府
憎恨，是否屬於犯罪？諸如此類的問
題，需要從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兩方面
作出評估。

還有，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享有集
會、遊行、示威的權利。過往，反中亂
港勢力濫用了該項權利，他們以遊行集
會為幌子，將 「和理非」 遊行集會引向
暴亂，不僅沒有保障市民的該權利，而

且侵犯了市民 「免於暴力恐懼」 的權
利。下一步，如何把香港居民集會、遊
行、示威的權利落實好，也是香港治理
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不僅需要香港警方
嚴格執法，亦需要主辦方和參與遊行示
威的市民遵守法紀，以真正和平、理
性、非暴力的方式表達訴求。

有效保護特區內的財產和投資
制定維護國安條例的目的，是在精

準有效打擊國安犯罪的同時，把香港經
濟搞活，而不是搞死。因此，特區內的
財產和投資受維護國安條例的保護。

維護國安條例有關條文的規定，充
分考慮了保護在香港的金融、傳媒等各
類非政治性組織的正常商業行為和國際
交往需要，而且在界定罪與非罪的邊界
時訂立了比較高的入罪門檻，並對特定
罪行設定了免責辯護和排除情形。比
如，對非法獲取、管有、披露國家秘密
等罪行設定了免責辯護，規定了 「不知
情落入該人實質管有」 、 「沒有採取任
何步驟情況下，落入該人的管有或被該
人知悉」 等排除事項。

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正常的經濟
活動不會觸犯法律。但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西方某些政客不斷借維護國安條例
抹黑香港的營商環境，令一些不明真相
的投資者對香港望而生畏。對此，我們
既要理直氣壯地駁斥，更要用大量的事
實說話。

我們應該邀請那些撤離香港的投資
者重回香港，讓他們看看今天的香港並
非某些政客描述的那樣 「暗無天日」 ，
而是活力依舊。

我們應該針對東盟、中東等有巨大
潛力的地區說好「香港故事」，吸引更多
企業來港投資，讓世人看到香港對投資
者真心服務、對財產和投資真心保護。

我們應該透過一些具體案例， 「以
案說法」 ，向世界展示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無損「國際城市」地位，任何組織及個
人在香港合法經營，都受到法律保護。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在去年4月15日香港 「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 開幕典禮的致
辭中指出： 「保國家安全，就是保 『一
國兩制』 ，就是保香港繁榮發展，就是
保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體居
民的人權和根本福祉，就是保所有外國
和內地來香港投資者的利益。」 這段話
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行政長官李家超及特區政府官員充
分理解夏寶龍主任這段話的深刻內涵，
堅定不移地推動23條立法，完成了歷史
使命，體現出特區 「當家人」 的責任擔
當。

維護國安條例生效是一個新起點，
香港治理將開啟新的征程。香港社會各
界和廣大市民應支持特區政府及管治團
隊，提升香港治理水平。

「而今邁步從頭越」 ，750萬香港
市民一起努力，香港未來可期，香港風
光無限！

（系列評論之二）

屠海鳴
點擊香江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
座教授）

牙醫註冊修訂條例刊憲 將引入海外牙醫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政府昨（27

日）公布《2024年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將於今日（28日）刊憲，並預
計於4月10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修訂自1959年
起一直沿用的法律框架。

料下月十日首讀
《條例草案》提出增設新途徑容許合資格非

本地培訓牙醫來港執業，引入實習及評核期以提
升本地牙科畢業生和非本地培訓牙醫的臨床經
驗，更新牙科衞生員和牙科治療師的規管架構，
以配合政府推動口腔健康和牙科護理的政策方
向，務求增加本港牙科護理人手，支援公營和資
助牙科服務，並提升整體牙科專業水平，更好保
障使用牙科服務的市民。

目前香港牙醫人手嚴重不足，每1000名人口
只有約0.37名牙醫，遠較內地以至其他先進經濟
體系為低。政府已四度增加本地牙醫培訓學額
（由2008至09學年每年50個，增加至2022至23

學年每年90個），然而人手仍然短缺。近年提供
包括例如學童牙科保健和其他公營牙科服務的公
營界別，人手短缺情況尤其嚴峻，截至今年一月
一日衞生署牙醫職位空缺為27%，即370個職位
當中有100個空缺。

經參考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經驗，《條例
草案》會就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牙醫增設新途
徑，包括開放予所有牙醫的有限度註冊，以及為
專科牙醫而設的特別註冊。非本地培訓牙醫如已
獲衞生署、醫院管理局、香港大學和菲臘牙科醫
院在內的指明機構揀選全職受僱工作，他們便可
向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牙管會）提交有限度註
冊或特別註冊申請，並在獲批准後直接在上述指
明機構工作。

指明機構工作五年可申註冊
非本地培訓牙醫如在指明機構服務合計至少

五年，並獲受僱的指明機構證明其表現令人滿
意，獲有限度註冊的牙醫會獲豁免參與許可試的

部分考試。至於獲特別註冊的牙醫是獲部分還是
完全免試，則會由牙管會按其工作性質作考慮。
非本地培訓牙醫通過所需參加的許可試部分後，
便可正式註冊，在香港任何機構執業。

《條例草案》亦會引入暫時註冊，容許來自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牙醫在香港進行臨床教學或研
究，為期不超過14日。獲暫時註冊的牙醫不能過
渡至正式註冊。

為進一步提升牙醫專業水平，《條例草案》
會參考現行醫生做法，要求本地牙科畢業生和直
接報考許可試的非本地培訓牙醫在正式註冊前，
須通過一年實習或評核期。這可加強他們於實際
工作場景的臨床經驗，從中熟習香港的執業情
況，對保障病人安全有莫大裨益。

在該新要求下，本地牙科畢業生須經過一年
實習，才可正式註冊。考慮到今年夏季畢業的本
地牙醫學士課程學生已開始求職，實習要求最
快會適用於2025年及以後畢業的本地牙科畢業
生。

吸引旅客消費
即使旅客來港數字已

回復至疫情前7成，不少
商戶表示生意只回復約3

成。從目前的情況看，低
消費旅遊模式情況可能成為趨勢，對此，商戶要有心
理準備。

出現新趨勢的原因，首先，是隨着海南離島免
稅政策日趨成熟，搶佔了不少高端旅客。其次，即使
鄰近香港的深圳，有不少高端消費名店進駐，大量吸
納內地高消費群。三是東南亞國家全力催谷旅遊，高
端消費群是力爭對象。此消彼長，必然分薄香港原有
高消費客源。

香港是自由市場，政府只能創造條件，增加來
港旅客人數，從旅客身上賺錢，全靠商戶各出奇謀。
六、七十年代，外國遊客來港度身訂造西裝，上午度
身，翌日取衫，成就了一大批在尖沙咀、灣仔、中環
開店的裁縫店。今天，這些裁縫店已經式微。

旅客來源及消費模式不斷在轉變，只要有旅客
來港，自然會消費。問題是商戶能否適應轉變，把握
機會賺錢，並非停留在賣奢侈品舊世界中。

透視鏡
蔡樹文


